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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0）》发布后，得

到业界和各国税务同行的肯定与鼓励。因此，在

2011年的有关数据出台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抓紧时间推

出了2011年度报告。

作为反避税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预约定价安排是中

国实施跨境税源管理、维护跨境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

段。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实施跨境税源管理，

需要重点考察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在资本技术输出国和资

本技术输入国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相对于发达国家而

言，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技术输入国，同时也是加工制

造国和新兴市场。传统的利润分配规则往往忽略了资本技

术输入国的地域性优势等因素对跨国公司全球利润的重要

贡献。近年来，中国作为主要的资本技术输入国之一，不

断探索和采用更能公平体现资本技术输入国贡献的利润分

配理念，并运用到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安排工作当中，我

们所提出和倡导的地域性优势、成本节约、市场溢价、营

销型无形资产等理念已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税务界和企业界

所认同和接受。

预约定价安排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坚持科学发

序



2

中
国
预
约
定
价
安
排
年
度
报
告(2

0
1
1
)

展理念，优化纳税服务、为税企双方提供确定性的重要工作。定期发布预约定价安排

年度报告是我们增加预约定价安排工作透明度的一项主要举措。本报告介绍了中国预

约定价安排制度、执行程序及实践发展情况，并提供2005～2011年间预约定价安排谈

签的统计数据及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与2009和2010年度报告相比，2011年度报告公

布了中国省级以上税务机关负责接收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联系人信息，并介绍了中国

2011年度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的基本情况，从而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增加预约定价安

排工作透明度、方便和服务纳税人的理念。

希望这一年度报告能够为广大纳税人，尤其是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和中国“走出

去”企业提供有益指导，并帮助社会各界、各国税务同仁以及国际组织加深对中国预

约定价工作的了解。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副局长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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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税

务总局”）第三次发布的年度预约定价安排报告，旨

在介绍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制度、程序及实施情况，为有意

与税务机关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提供指导，也为其他

国家①税务主管当局及社会各界了解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工作

提供参考。本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作为企业及中国

税务机关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依据。

本报告统计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至

2011年12月31日。本报告的基本框架沿袭2009和2010年度

报告，在其基础上补充了2011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增加了

统计项目“2011年续签APA数量”和“预约定价安排涉及

的行业”，对第三章第（二）节进行了补充，并特别增加

了第六章《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联系人信息》，公布了国家

税务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

地方税务局负责接收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方便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

为进一步增加预约定价安排工作的透明度，除公布预

约定价安排申请联系人信息外，国家税务总局拟从2011年

度报告开始，对报告年度的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基本情

①　为了表述简化起见，本报告提及的国家包括拥有独立税收管辖权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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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简要介绍。现对2011年度我国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2011年签署了8个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和4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尚有部分安排正在审

核过程中。截至2011年12月31日，累计已签署53个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和20个双边预约

定价安排，已收到书面谈签意向或正式申请但尚未达成或签署安排的单边和双边案件数

量分别为15个和79个。

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层面从事预约定价安排和转让定价工作的人员仅为6人，难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作需要。为了应对人员不足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特别重视对各地反

避税①专业人员的培训，在案件审核过程中更多地利用地方人力资源，对于每一个双边预

约定价安排，都建立一个由总局和地方人员共同组成的案件审核小组，全程参与案件的

审核与磋商工作，尽量保证对每个案件均有充足的人力投入。

为提高预约定价安排谈签人员的素质，国家税务总局每年择重点课题组织全国范围

的培训，由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总局、地方税务机关和税务中介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和介

绍经验，2011年组织此类培训3次，主题涉及无形资产、股权转让和收益法的运用；为

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国家税务总局邀请来自OECD等国际组织的外国专家来华讲课，并

对我们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建议，2011年组织此类培训班3次；为减少预约定价

安排工作的区域性差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各地税务机关定期组织内部案例交流和经

验共享，2011年全国组织此类交流16次；为提高各地税务机关主管领导对反避税和预约

定价安排工作的重视，国家税务总局对各地税务机关主管反避税工作的领导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对反避税和预约定价安排工作重要性的认识，2011年组织此类培训3次。

①　在中国，反避税措施包括转让定价、预约定价安排、成本分摊协议、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化以及一般反避税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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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约定价安排概况

（一）概　念

预约定价安排是指企业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向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与税务机关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协商、确认后达成的协议。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自企业

提交正式书面申请年度的次年起3~5个连续年度的关联交易。

（二）分　类

预约定价安排按照参与的国家税务主管当局的数量，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

类型。

企业与一国税务机关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为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只能

为企业提供一国内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的确定性，而不能有效规避企业境外关联方被其

所在国家的税务机关进行转让定价调查调整的风险，因此，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无法避免国际

重复征税。

企业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税务主管当局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为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

排，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需要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就企业跨境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方法

达成一致，可以有效避免国际重复征税，为企业转让定价问题提供确定性。

（三）优　势

预约定价安排是税务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的方式处理企业转让定价问题以及潜在转让定

价争议的有效手段。税务机关与企业达成的预约定价安排，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企业应主

动遵守安排的全部条款及要求，税务机关应依照安排，做好监控执行工作。

预约定价安排是在税企双方自愿、平等、互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为税企双方增进理

解、加强合作、减少对抗提供了有效途径。预约定价安排具有如下优势：

1．为企业未来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提供确定性，从而带来企业经营及税收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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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税务机关带来稳定的收入预期；

2．降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管理及调查的成本，有效避免企业被税务机关转让定价调查

的风险，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

3．有助于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水平，促进税收管理与服务的均衡发展，保障纳税

人相关权益的实现。

此外，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还特别具备以下优势：

1．促进各国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使企业可以在两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或两个以上（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国家避

免被转让定价调整的风险，并有效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5

中
国
预
约
定
价
安
排
年
度
报
告(2

0
1
1
)

二、预约定价安排立法与实践发展

（一）发展历程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预约定价安排的实践。1998年，预约定价安排作为“转让定

价调整方法中的其他合理方法”写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国税

发〔1998〕59号）第二十八条①。1998年税务机关与企业达成首例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第五十三

条②正式列入预约定价制度，预约定价由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上升为一种制度。

2004年，税务总局颁布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国税

发〔2004〕118号），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步骤、要求及后续监控执行等具体操作程序作出

详细规定，从而规范了中国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从1998年至2004年底，中国一些地方税

务机关尝试与企业达成一些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在这一阶段，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具体操

作规范，各地达成的预约定价安排普遍存在条款过于简化、功能风险分析和可比性分析不

足等问题，为此，本报告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包括这一阶段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

为了促进全国预约定价管理工作的规范统一，自2005年起，税务总局实施了预约定价

监控管理制度，即各地税务机关在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前必须逐级层报税务总局审核，

同时要求各地税务机关要稳步推进预约定价工作，严格依据有关规定，提高预约定价安排

的规范程度。中国的预约定价管理从此步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4月，中国与日本

达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随后，中国与美国、韩国等国相继达成了双

边预约定价安排。2005~2008年4年间，税务机关与企业共达成预约定价安排41个，其中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36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5个。

2009年初，为了配合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实施，税务总局颁布实施

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其中第六章进一步明确

①　第二十八条　有形财产购销业务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 
　　（四）其他合理方法。在上述三种调整方法均不能适用时，可采用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法进行调整，如可比利润

法、利润分割法、净利润法等。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也可采用预约定价方法……
②　第五十三条　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批准后，与纳税人预先约定有关定价事项，监督纳税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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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制度及操作规范，并首次制定了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程序及具体

规定。2009年，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12

个，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5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7个。

2010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8个，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4个，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4个。

2011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12个，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8个，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4个。

自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中国税务机关累计收到99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

书面谈签意向和正式申请（其中21个已达成），涉及的国家达15个。

此外，税务总局还收到许多企业关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咨询，未来预约定价安排申

请的数量可望不断增长。

（二）现行法规依据

中国现行预约定价安排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地区）政府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安排）的相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

5.《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第六章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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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约定价安排操作规范

（一）申请资格

预约定价安排一般适用于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

1．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4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其中，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有形资产的购销、转让和使用；

——无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

——融通资金；

——提供劳务。

2．依法履行关联申报义务。

纳税人应在关联交易发生年度次年的5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的同时，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3．按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

纳税人应当按纳税年度准备、保存其关联交易的同期资料，并应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同

期资料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情况、可比性分析以及转让定价方

法的选择和使用等内容。

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与谈签过程需要税企双方投入大量的资源。为了更好地利用有限

的资源、提高效率，中国税务机关在预约定价安排实际工作中往往优先处理以下企业提出

的申请：

1．申请资料准备完整充分，积极配合税务机关的审核分析工作，并能主动提出合理的

预约定价安排方案。

2．被税务机关实施过转让定价调查。

企业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不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任何申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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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流程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和执行包括以下六个阶段：

预备会谈 正式申请 审核评估 磋商 签订 监控执行。

详细谈签流程参见下图。

1．预备会谈

企业申请谈签预约定价安排前，应向税务机关书面提出谈签意向。其中，企业若申请双

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应同时向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提出谈签意向。

税务机关（双边和多边预约定价安排为税务总局）可以与企业就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内

容及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可行性开展预备会谈，并填制《预约定价安排会谈记录》（参见附

录1）。在预备会谈期间，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类型与企业进行讨论。

（1）会谈内容

企业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双方主要讨论如下内容：

※ 安排的适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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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涉及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企业以前年度生产经营情况；  

※ 安排涉及各关联方功能和风险的说明；

※ 是否应用安排确定的方法解决以前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 

※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申请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除上述（1）列举内容外，还应包括如下内容：

※ 向税收协定（或安排）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提出预备会谈申请的情况；

※ 安排涉及的关联方以前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

※ 向税收协定（或安排）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提出的预约定价安排拟采用的定价原

则和计算方法。

（2）会谈形式及后续事项

预备会谈可以采用匿名的形式。

预备会谈达成一致意见的，税务机关将向企业送达《预约定价安排正式会谈通知书》

（参见附录2），通知企业可以提出正式申请。

预备会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税务机关将向企业送达《拒绝企业申请预约定价安排通

知书》（参见附录3），并说明拒绝理由。

税务机关决定是否优先 受理企业申请时将考虑以下因素：

① 企业提交申请的时间顺序。

② 所提交申请的质量，如材料是否齐备、预约定价安排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

是否合适等。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要求企业进行补充完善。

③ 案件是否具有行业和区域等方面的特殊性。

④ 对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还需考虑案件所涉对方国家的谈签意愿及其对案件的

重视程度。

2．正式申请

企业应在接到税务机关正式会谈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出预约定价安排书

面申请报告，并报送《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参见附录4）。其中，企业若申请双边

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应将《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和《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申请书》

（参见附录5）同时报送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



10

中
国
预
约
定
价
安
排
年
度
报
告(2

0
1
1
)

预约定价安排书面申请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 相关的集团组织架构、公司内部结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情况；

※ 企业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资料，产品功能和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

资料； 

※ 安排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别和纳税年度；

※ 关联方之间功能和风险划分，包括划分所依据的机构、人员、费用、资产等； 

※ 安排适用的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以及支持这一原则和方法的功能风险分析、

可比性分析和假设条件等；

※ 市场情况的说明，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

※ 安排预约期间的年度经营规模、经营效益预测以及经营规划等；

※ 与安排有关的关联交易、经营安排及利润水平等财务方面的信息；

※ 是否涉及双重征税等问题；

※ 涉及境内、外有关法律、税收协定（或安排）等相关问题。

企业因如下特殊原因无法按期提交书面申请报告的，可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延期申请，

并报送《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延期报送申请书》（参见附录6）：

※ 需要特别准备某些方面的资料；

※ 需要对资料做技术上的处理，如文字翻译等；

※ 其他非主观原因。

税务机关对企业的延期事项作出书面答复，并向企业送达《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延期

报送答复书》（参见附录7）。逾期未作出答复的，视同税务机关已同意企业的延期申请。

企业提出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向两国（或多国）提交的申请报告内容

必须保持一致。如果申请报告最初用外文准备，向中国税务机关提交的中文申请报告不应做

任何删减，相关外文合同须附中文译本。

3．审核和评估

税务机关自收到企业提交的预约定价安排正式书面申请及所需文件、资料之日起5个月

内，进行审核评估，形成审核评估结论，并可视审核和评估的具体情况要求企业补充提供相

关资料。

税务机关通常对如下内容进行重点审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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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经营状况；

※ 功能和风险状况；

※ 可比信息；

※ 关键假设；

※ 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

※ 预期的公平交易价格或利润区间。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税务机关会对企业开展实地调查以评估其实际经营情况。

因特殊情况，需延长审核评估时间的，税务机关应及时书面通知企业，并向企业送达

《预约定价安排审核评估延期通知书》（参见附录8），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

4．磋　商

涉及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税务机关形成审核评估结论后与企业进行预约定价安排磋商。

双方磋商达成一致的，税务机关将预约定价安排草案和审核评估报告层报税务总局审定。

涉及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或安排）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

分别形成审核评估结论后，开展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磋商。磋商达成一致的，根据磋商

备忘录拟定预约定价安排草案。

预约定价安排草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 关联方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

※ 安排涉及的关联交易及适用年度；

※ 安排选定的可比价格或交易、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预期经营结果等；

※ 与转让定价方法运用和计算基础相关的术语定义；

※ 假设条件；

※ 企业年度报告、记录保存、假设条件变动通知等义务； 

※ 安排的法律效力，文件资料等信息的保密性；

※ 相互责任条款；

※ 安排的修订；

※ 解决争议的方法和途径；

※ 生效日期；

※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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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签　订

对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正

式签订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参见附录9）。

对于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安排）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授

权代表正式签订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根据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主管税务机关与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签订《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执行协议书》

（参见附录10）。

6．监控执行

企业应完整保存与安排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包括账簿和有关记录等），并在纳税年度终

了后5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年度报告。

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内，税务机关应定期检查企业履行安排的情况。如果企业实际经

营结果不在安排所预期的价格或利润区间之内，税务机关应将实际经营结果调整到安排所确

定的价格或利润区间内。涉及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调整方案应层报税务总局核准。

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内，当企业发生影响预约定价安排执行的实质性变化时，应在变

化发生后30日内向税务机关作出书面报告，详细说明该变化对预约定价安排的影响。

基于对于企业经营情况的审查，税务机关应与企业协商修订预约定价安排条款和相关条

件，或根据变化影响程度修订或终止预约定价安排。

（三）追溯

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并不影响税务机关对企业提交预约定价安排正式书面申请当年或以

前年度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调查调整。

企业申请当年或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与预约定价安排适用年度的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

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将预约定价安排确定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适用于申请当年

或以前年度关联交易的评估和调整。

追溯适用的规定可以帮助企业在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过程中，一并解决多年潜在的转让定

价问题。追溯期适用转让定价调查的有关规定，最长可达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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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续签

如果企业在预约定价安排期满后需要续签，可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前向税务机关提

出续签申请，报送《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请书》（参见附录11），并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

说明现行预约定价安排所述事实和相关环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并且一直遵守该预约定价

安排中的各项条款和约定。

主管税务机关收到企业续签申请后，向企业送达《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续签答复书》（参

见附录12），并审核、评估企业的续签申请资料，与企业协商拟定预约定价安排草案，并完

成续签工作。

在采用四分位区间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利润水平多停留在中位

值以下，税务机关可能不再接受续签申请。

（五）终止或取消

预约定价安排可能在以下情况下终止或者取消：

1．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企业与主管税务机关存在分歧，在协商不成功的前提下，

报上一级税务机关或税务总局（涉及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时）进行协调。如企业不能接

受上一级税务机关或税务总局的协调结果或决定，应当终止安排的执行。

2．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关键假设发生重大变化，或企业的经营业务发生实质性改变

时，税务机关可视情况决定终止安排的执行。

3．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如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隐瞒或拒不执行安排的情况，

应取消安排，即认定预约定价安排自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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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纳税人权利保障

（一）纳税人信息保密

企业就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内容及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可能性与税务机关进行预备会

谈，可以采用匿名的方式。

税务机关与企业在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正式谈签、审核、分析等全过程中所获取或

得到的所有信息资料，均负有保密义务。

（二）纳税人缔约自由

在预约定价安排正式谈判后和预约定价安排签订前，税务机关和企业均可暂停、终止

谈判。

税务机关与企业不能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税务机关在会谈、协商过程中所获取的有关

企业的提议、推理、观念和判断等非事实类信息，不得用于以后对该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交易

行为的税务调查。

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如果企业与税务机关发生分歧，双方可进行协商。企业不能

接受协商或者上一级税务机关或税务总局的协调结果或决定的，应当终止安排的执行。

如企业需要续签的，可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前90日内向税务机关提出续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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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数据

（一）预约定价安排年度分布

表5-1列示了2005~2011年（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下同）7年间，中国每年

签署的单边和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以下简称“APA”）数量。

表5-1　APA分年度签署数量统计表（截至2011年12月31日）

年度 单边APA 双边APA 多边APA 合　计

2005 13 1 0 14

2006 10 0 0 10

2007 7 3 0 10

2008 6 1 0 7

2009 5 7 0 12

2010 4 4 0 8

2011 8 4 0 12

（2011续签） （4） （0） （0） （4）

合计 53 20 0 73

中国7年共签署53个单边APA、20个双边APA，分别占APA总数的72%和28%，目前中国

尚未签署多边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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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列示了2005~2011年单边APA和双边APA签署数量的对比情况。

图5-1　2005～2011年度APA签署数量统计图

从图5-1中可以看出，单边APA的签署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双边APA的签署数量则

基本呈上升趋势，2005~2008年4年间，每年单边APA的签署数量都远远超过双边APA，但

到2009年，双边APA首次超过单边签署数量，成为预约定价安排的主体。2010年，双边APA

与单边APA数量一致。2011年签署的8个单边APA中，4个为续签，4个为首轮签署，4个双边

APA均为首轮签署，与首轮签署的单边APA数量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纳税人更加重视双边

APA，希望通过双边协议解决在两个国家的转让定价问题，防止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另

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税务主管当局更加积极地推动双边磋商工作。

（二）预约定价安排谈签阶段分布

表5-2列示了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分阶段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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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APA谈签阶段分布统计表（截至2011年12月31日）

APA所处阶段 单　边 双　边 合　计

受理前期

谈签意向 6 21 27

预备会谈 1 30 31

合　　计 7 51 58

受理APA

 审核评估① 1 15 16

磋　　商   3② 12 15

合　　计 4 27 31

达成APA

达成但尚未签署 4 1 5

监控执行 12 9 21

安排期满 41 11 52

合　　计 57 21 78

总　　计 68 99 167

1

表5-2中“受理APA”是指自税务机关收到企业提交的正式申请到APA达成一致之前的

APA数量，具体涉及审核评估和磋商两个阶段。“达成APA”包括达成一致但尚未签署、签

署并正在执行以及安排已过期三个阶段。目前中国达成的单边APA共57个，其中4个尚未签

署；41个已过期；12个正在执行。正在受理的单边APA有4个，处于预备会谈阶段的有1个，

处于谈签意向阶段的有6个。达成的双边APA共21个，其中1个尚未签署；11个已过期；9个

①　本表未列“正式申请”阶段，税务机关收到企业提交的正式申请后，即视为进入审核评估阶段。自税企双方（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或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举行第一次会谈起，视为进入磋商阶段，审
核评估阶段结束。

②　其中一个案件涉及26家法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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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执行。正在受理的双边APA有27个，其中15个处于审核评估阶段；12个处于磋商阶段。

处于预备会谈阶段的有30个，处于谈签意向阶段的有21个。

从各阶段单双边APA的对比看，尽管单边APA达成的数量较多，远远多于双边，但前几

年签署的单边APA较多，目前大多已到期，且正在执行的单边APA中很多为续签案件。谈签

意向、预备会谈和受理阶段的APA数量反映了未来APA的工作量，这三个阶段单边APA的数

量之和少于双边，说明未来双边APA的数量及工作量将大幅增加。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稳步推

进APA工作，特别注重提高APA的审核质量，对APA申请的前期审核工作比较重视，因此大

量企业的APA申请尚处于谈签意向和预备会谈阶段。

（三）预约定价安排交易类型分布

表5-3列示了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中国受理和达成的APA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①。

表5-3　APA涉及关联交易类型统计表（截至2011年12月31日）

受理APA涉及关联交易类型 达成APA涉及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类型 数量 比重 关联交易类型 数量 比重

有形资产购销 22 45% 有形资产购销 63 64%

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 18 37% 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 17 18%

提供劳务 9 18% 提供劳务 18 18%

融通资金 0 0 融通资金 0 0

合　　计 49 100% 合　　计 98 100%

①　由于部分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多种类型的关联交易，因此造成关联交易的合计数量要多于预约定价安排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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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3可以看出，中国APA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是有形资产的购销。达成APA涉

及的有形资产购销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的64%；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以及提供劳务的比

重均为18%。受理APA涉及有形资产购销的比重虽仍较高，达到45%，但与达成APA相比，

已大幅下降；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以及提供劳务的比例有所上升，分别为37%和18%。

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申请APA的企业是生产制造企业，主要关联交易类型是有形资产

的购销。但从受理与达成情况对比看，未来APA涉及其他关联交易类型的比重将大幅提高。

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企业将申请APA，未来APA也将更多地涉及无

形资产转让和使用、提供劳务和融通资金。

（四）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区域分布

2005~2011年，中国与亚洲国家签署了15个双边APA，与欧洲国家签署了4个双边APA，

与北美洲国家签署了1个双边APA。双边APA的区域分布如图5-2所示。

图5-2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区域分布图（截至201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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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约定价安排完成时间

表5-4列示了2011年中国签署的单边APA和双边APA的完成时间。

表5-4　2011年APA完成时间统计表

类　型

从正式申请到签署安排所需时间

1年以内

（含1年）

1～2年

（含2年）

2～3年

（含3年）
3年以上 合计

单　边 4 3 1 0 8

双　边 2 1 1 0 4

从表5-4可以看出，2011年中国单边APA和双边APA多数均在2年内完成，比例分别为

87.5%和75%；其中1年内完成的比例均为50%。

表5-5列示了2005~2011年中国签署的单边APA和双边APA的完成时间。

表5-5　2005～2011年APA完成时间统计表

类　型

从正式申请到签署安排所需时间

1年以内

（含1年）

1～2年

（含2年）

2～3年

（含3年）
3年以上 合计

单　边 28 24 1 0 53

双　边 11 4 4 1 20

从表5-5可以看出，中国单边APA多数在1年内完成，比例达53%；1~2年完成的比例为

45%；2~3年完成的比例为2%。双边APA的完成时间通常比单边要长，但也多数在1年内完

成，完成比例为55%；1~2年以及2~3年完成的比例均为20%；3年以上完成比例为5%。

APA的完成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如APA类型（单边、双边或多边）、APA涉及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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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及有关问题的复杂程度、企业申请文本的质量、税务人员的审核速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

的审核速度（双边或多边APA）以及企业的配合程度（提供相关资料是否及时、完整）等。

一般而言，中国税务机关的目标是在12个月之内完成单边APA的审核与磋商，在24个月

之内完成双边APA的审核与磋商。由于双边APA要根据税收协定（或安排）与其他国家税务

主管当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因此，相对于单边APA，达成双边APA所需的时间往往更长。

（六）预约定价安排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

图5-3列示了中国2005~2011年已签署的单边APA和双边APA所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①。

图5-3　2005~2011年已签署APA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统计图

①　有的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关联交易，所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也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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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数据显示，交易净利润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使用52次，占全部方法的67%，主要

采用的利润率指标是营业利润率（28次）和成本加成率（24次）。近年来中国税务部门广泛

运用公开数据库，使交易净利润法成为预约定价谈签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另外，交易净

利润法也经常用于确定剩余利润分割法下的常规利润。

其次较常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是成本加成法（16次）。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

法、利润分割法和其他方法较少使用，分别采用4次、1次、2次和3次。由于可比非受控价格

法在使用过程中对产品和交易的可比性要求非常高，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要求企业提

供充足的交易及价格信息，导致这些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被较少运用。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申请

APA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配合税务人员的审核工作，提供充足的交易及价格信息，促进再销售

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更多运用。

（七）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行业

表5-6列示了中国2005~2011年签署的APA所涉及的行业。该表反映，制造业的预约定价

安排仍然是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主体，占总数的88%，其他行业仅占12%。

表5-6　2005~2011年已签署APA所涉行业统计表

行　业 数　量

制造业 64

商务服务业 3

批发和零售业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

合　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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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联系人信息

各地预约定价安排（APA）申请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一览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国家税务总局 曹后乐 010-63417922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100038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孔丹阳 010-88376856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0号  100044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张　哲 010-51693184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西路8号403室  100027

天津市国家税务局 潘汝强 022-24465653 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16号 300010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魏　巍 022-23303740-2515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4号  300070

河北省国家税务局 吴永建 0311-88625327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5号  050011

河北省地方税务局 张　伦 0311-88626607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2号  050000

山西省国家税务局 任　强 0351-2387452 山西省太原市水西门街31号  030002

山西省地方税务局 曹　剑 0351-4052562-60604 山西省太原市水西门街23号604室  03000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国 家
税务局

郝　伟 0471-3309113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陶利东街
01002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税务局

刘丽华 0471-4343146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  010020

辽宁省国家税务局 申　展 024-23185040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56号
110016

辽宁省地方税务局 孙金钢 024-23291045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162号
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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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柴劲松 0431-88994708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大街358号  130042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 谢军军 0431-85225313 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大路1518号904室  130022

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 邓黎明 0451-8752739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190号  
150001

黑龙江省地方税务局 杨利维 0451-5360244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鞍山街19号
150001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朱　杰 021-54679568 上海市肇嘉浜路800号711室  200030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盛大昕 025-83101719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55号  210008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姜　浩 025-83633402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63号2215室  210024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陈　展 0571-85270852 浙江省杭州市华浙广场5号  310006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高　远 0571-87668793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环二路1号  310009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尹　骏 0551-2831797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永红路11号  230061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周　源 0551-5100745 安徽省合肥市蒙城路109号  230061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李孟军 0591-87098213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36号  350003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 黄　瑛 0591-87980185 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62号  350003

江西省国家税务局 万海芳 0791-86204349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399号  330003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 孙世刚 0791-86426702 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西路159号  33000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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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周生海 0531-85656693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55号  250002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邴　杰 0531-82613922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济大路5号  250002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杜中华 0371-66767183 河南省郑州市丰产路111号  450008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杨丽云 0371-65806369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3号  450008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关　涟 027-87322256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姚家岭231号 430071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张礼斌 027-87328743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1号  430071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丁娜娜 0731-85522901 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460号  410007

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雷杨兵 0731-88188880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388号  410004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林　敏 020-38351518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19号1109室
510623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朱国强 020-85299343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00号
510630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国
家税务局

韦　伟 0771-5710264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26号  530022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地
方税务局

吴永丰 0771-5538092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05号  530021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文一葵 0898-66503651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   570100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刘景辉 0898-66969184 海南省海口市城西路18号1002室  570206

重庆市国家税务局 曾先容 023-67676745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63号  40114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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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胡　蕾 023-67572621 重庆市渝北区西湖路9号  401121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 李洵佳 028-86734314 四川省成都市滨江东路266号1314室  610021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 任荟宇 028-85455751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2号    610021

贵州省国家税务局 陈　宇 0851-6906079 贵州省人民政府大院7号楼1014室  550004

贵州省地方税务局 宋红枚 0851-5215525 贵州省贵阳市中山西路83号   550002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 邢志伟 0871-3129141 云南省昆明市白塔路304号  650051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马惠云 0871-3649359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156号  650031

西 藏 自 治 区 国 家 税
务局

谯海军 0891-6834170 西藏拉萨市北京中路51号  850001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李砚海 029-87695187 陕西省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39号  710068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 锁　苗 029-87636313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甜水井街28号  710002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宋炜霞 0931-8533933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金昌南路353号
730030

甘肃省地方税务局 牟　静 0931-8871934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156号  730030

青海省国家税务局 李广胜 0971-8211391 青海省西宁市文化街11号  810000

青海省地方税务局 赵志玮 0971-6165841 青海省西宁市昆仑路9号  81000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
税务局

王　丽 0951-5045307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424号  75000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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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方税务局

白振城 0951-5695037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67号  75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国家税务局

曹佩浩 0991-2681362 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397号   8300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地方税务局

廖　蕾 0991-2838471 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路321号  830004

大连市国家税务局 闵义铉 0411-84384105 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330号  116021

大连市地方税务局 杨　馨 0411-82332102 大连市中山区一德街97号  116001

青岛市国家税务局 王英政 0532-83931725 青岛市延安三路236号  266071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 王中煜 0532-83870259 青岛市东海西路18号  266071

厦门市国家税务局 洪景阳 0592-5315108 厦门市湖滨北路70号1602室  361012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 李　娅 0592-2215755 厦门市湖滨南路152号4楼  361004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毛　杰 0574-87732261 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路8号  315040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蔡　杰 0574-87188406 宁波市中山西路19号1402室  315000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胡焰峰 0755-83878770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38号2005室  518048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邓昌平 0755-83773478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28号  518033

续表



28

中
国
预
约
定
价
安
排
年
度
报
告(2

0
1
1
)

附录1

预约定价安排会谈记录

企 业 名 称
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

会 谈 时 间 会 谈 地 点 　

企 　　  业

主 谈 人 员

(姓名、职务)

主管税务机关

主 谈 人 员

(姓名、职务)

企　   　业

其 他 人 员

(姓　　 名)

主管税务机关

其 他 人 员

(姓　　 名)

　　会 谈 内 容：

　

　　　

主管税务机关主谈人员签名 企业主谈人员签名

记　 录 　人 　签 　名

共　页第　页

附录　预约定价安排表证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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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一、《预约定价安排会谈记录》适用于主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进行预约定价安排磋商、

会谈时的记录（包括预备会谈、正式会谈等）。

二、会谈记录应详细载明会谈内容、相互提供的资料份数和页数等。 

三、会谈记录应作为密件使用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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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税务局

预约定价安排正式会谈通知书
　　　　　税预约〔    〕    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国政府间签订并执行的税收协

定的有关规定，考虑到你企业在预备会谈阶段表示能够提供并满足预约定价安排所需有关信

息资料，经研究，同意与你企业就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事项进行正式谈判。

特此通知。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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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税务局

拒绝企业申请预约定价安排通知书
　　　　　税拒约〔    〕    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国政府间签订并执行的税收协

定的有关规定，因以下原因，经研究，不同意与你企业就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事项进行正式

谈判，并将你企业在预备会谈中提供的全部资料退返给你企业。

拒绝原因：

特此通知。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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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

　　　　　　　　　　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国政府间签订并执行的税收协定

的有关规定，按照你局　　   　年　　月　　日送达我企业的《预约定价安排正式会谈通知

书》（　　　　 　税预约〔　　　〕　　号）的要求，现就我企业与　　　　　　　　　

　　　　　　　　　　关联方的业务往来，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的正式申请，请予签收。

附报资料：共　　份　　页

1．　　　　　　　　　　　　　　　　　　　　　　　　　　　　　　　　

2．　　　　　　　　　　　　　　　　　　　　　　　　　　　　　　　　

3．　　　　　　　　　　　　　　　　　　　　　　　　　　　　　　　　

…

　　企业名称（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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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

填报本申请书至少应附报如下资料：

1．相关的集团组织架构、企业内部结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情况；

2．企业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资料，产品功能和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

资料；

3．安排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别和纳税年度；

4．关联方之间功能和风险划分，包括划分所依据的机构、人员、费用、资产等；

5．安排适用的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以及支持这一原则和方法的功能风险分析、

可比性分析和假设条件等；

6．市场情况的说明，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

7．安排预约期间的年度经营规模、经营效益预测以及经营规划等；

8．与安排有关的关联交易、经营安排及财务成果方面的信息；

9．是否涉及双重征税等问题；

10．涉及境内、外有关法律、税收协定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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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申请书
编号：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在
缔
约
对
方

名称或姓名
(中英文)
详细地址
(中英文)
纳税识别或登记号 邮　　编
联系人(中英文)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及其
地址(中英文) 

在
中
国

名称或姓名  
详细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
机关

 

缔约国家、地区或特别
行政区名称（中英文） 

申
请
相
互
协
商
事
由
概
述 

案件事实：

争议焦点：

申请人对争议焦点的观点以及依据 缔约对方对争议焦点的观点以及依据

附件清单 (共       件)：

声明：我谨郑重声明，本申请及其附件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完整的和准确的。
声明人签章：

年    月    日
办文流程信息 (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日期 办文编号 密　　级 

受理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缓　　急 
税务总局反馈
结果日期 

 结果送达申请人日期

协商结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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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延期报送申请书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财务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申

请

延

期

报

送

的

原

因

和

时

限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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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税务局

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延期报送答复书
　　　　　税答复〔    〕    号

　　　　　　　　　　：

你企业于　　  　年　　月　　日报送我局的《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延期报送申请》

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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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

　　　　　　税务局

预约定价安排审核评估延期通知书
　　　　　税预审延 〔    〕    号

　　　　　　　　　　：

你企业　　   　年　　月　　日提交的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正式申请，因下列特殊情

况，审核评估的时间需延期至　   　　年　　月　　日：                 

1．　　　　　　　　　　　　　　　　　　　　　　　　　　　　　　　　

2．　　　　　　　　　　　　　　　　　　　　　　　　　　　　　　　　

3．　　　　　　　　　　　　　　　　　　　　　　　　　　　　　　　　

…

特此通知。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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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参照文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　　　　　　　　（企业）正式申请，　　　　　　税务

局审核批准，双方愿意签订本预约定价安排。

第一条　一 般 定 义

在本安排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主管税务机关”是指　　　　   　　　税务局。

（二）“纳税人”是指　　　　          　　　　（企业）。

 

第二条　安排的类型

本安排为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第三条　适 用 范 围

（一）税种范围：本安排适用所得税以及其他税种。

（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类型：本安排适用于纳税人与其关联方　　　　　　（企

业）之间的　　　　     　业务往来。

第四条　适 用 期 间

本安排适用于　　　　　纳税年度，每一纳税年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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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关 键 假 设

本安排选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是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在执行期内，若上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纳税人应在发生变化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告，双方视具体情况修订或终止本安排。

第六条　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

适用本安排的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转让定价原则和

计算方法应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具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依据为　　　           　　　。

第七条　年 度 报 告

在安排有效执行期内，纳税人应在每纳税年度终了后5个月内提交安排执行情况的年度

报告，并提交如下资料：

　　　　　　　　　　　　　　　　　　　　　　　　　　　　　　　　　　　

第八条　税 务 检 查

本安排应列明主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履行安排的情况实施审核、评估的内容和要求。

第九条　安排的效力

在本安排有效执行期内，纳税人只要遵守了安排所有条款及约定要求，主管税务机关应

认可与其事先约定的有关定价事项。如果纳税人没有遵守安排，主管税务机关可视具体情况



进行处理，或单方终止本安排。

第十条　安排的续签

本安排可连续续签但不能自动续签。如需续签，纳税人应在本安排期满前　　 月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续签申请，并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说明原安排所述事

实和相关环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主管税务机关接到续签申请后，经审核决定是否接受纳

税人续签申请，如接受续签申请，则与纳税人进一步协商，完成安排的续签工作。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如双方就本安排的实施和解释发生歧义，应先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均可

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或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协调。如果纳税人不能接受协调结果，应考虑修订或

终止本安排。

第十二条　保密义务和责任

主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本安排的谈签及实施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双方均负有保密义

务，并受到税法以及国家保密法有关条款的保护和制约。

  第十三条　生效、修订与终止

本安排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由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于　　　年　　月　　日在　　　

　　　　　签订本安排。

主管税务机关或纳税人修订或终止安排，均应书面通知对方。通知内容包括修订或终止

时间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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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消除双重征税

本安排应列明消除双重征税的方法和内容。

第十五条　附　　则

本安排应当使用中文，一式两份，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如

果一方将安排译成外国文字，且在解释上遇有分歧，应以中文文本为准。

　　　　　　　税务局 　　　　　　　（企业）

   签名：　　　日期： 签名：　　　日期：

   职务：　　　盖章： 职务：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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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

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

执行协议书
(参照文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企业）与　　　　　　　　税务局，双

方愿意签订本执行协议书。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同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与　　　　　　　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于　　　年　　月

　　日签订的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

附：《双边（多边）预约定价安排》

　　　　　　　税务局 　　　　　　　（企业）

   签名：　　　日期： 签名：　　　日期：

   职务：　　　盖章： 职务：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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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

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请书
   

　　　　　　　　　　税务局：

我企业与你局　　 　年　　月　　日签订的预约定价安排将于　　 　年　　月　　日

期满，期满后，与关联方之间未来年度（即　　　年度至　　　年度）的业务往来，与现行

预约定价安排中所述事实和相关环境相同或类似，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故提出续签预约定

价安排的申请，请予研复。

企业名称（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

          年     月     日

    

附件：

1．现行预约定价安排（复印件）

2．相关年度执行安排情况的报告

3．说明现行安排所述事实和相关环境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证明材料以及所要求续签安

排年度的相关预测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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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

　　　　　　税务局

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续签答复书
　　　　　税答复〔    〕    号

　　　　　　　　　　：

你企业于　　  　年　 　月　　日提交的《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请书》及其附件已于

　　  　年　　月　　日收悉。经审核，现就预约定价安排续签事宜答复如下：

1．　　　　　　　　　　　　　　　　　　　　　　　　　　　　　　　　

2．　　　　　　　　　　　　　　　　　　　　　　　　　　　　　　　　

3．　　　　　　　　　　　　　　　　　　　　　　　　　　　　　　　　

…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